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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車速限制

有關超速駕駛加重罰則的問題、本會同意對那些嚴重超速者加重罰款甚至

停牌。

但對部份不合理的限速道路就有修改車速限制的必要。

以現時道路設計及車輛的性能，５０公里之時速限制已不合時，應改為７０

公里之時速，而７０公里時速的道路應改為８０公里，８０公里應改為１００

公里之時速，以配合現時社會的須要。

不合時宜的法則，只會為警方帶來票倉效應。

此致

《２０００年道路交通法例〔修訂〕條例草案》委員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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